
辽宁省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招生简章  高考频道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8_BE_BD_

E5_AE_81_E7_9C_812_c65_646789.htm 一、报考条件及招生对

象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具备报名资格： 1．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和法律； 2．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

力； 3．身体健康。 二、报名及招生办法 2010年在辽宁省招

生的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专业，仍实行联合招

生。在辽宁省高中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的领导下，设立体

育专业联合招生组。报考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

专业的考生于文化考试前进行体育专业考试。 考生在规定时

间到县（区）招考办报名，交纳报名费并领取《2010年辽宁

省普通高校体育类专业准考证》（以下简称《准考证》）。

报考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专业的考生需填报专项，专项填报

后不予改动。考生待体育考试后填报报考学校及专业志愿。 

凡参加辽宁省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专业考试的考生，须按辽

宁省招生考试办公室规定的考试时间，持本人身份证和《准

考证》到沈阳体育学院参加专业考试。凡两证不全者，不能

参加考试。没有身份证的考生，须在当地公安部门办理临时

身份证明，证明上的照片须压钢印并与《准考证》上的照片

系同一底片。考生参加体育考试的交通费、食宿费及体育考

试费自理。考生需在体育考试前一天下午或当天早7点之前于

考试现场交纳体育考试费。 符合国家体育总局“单独招生”

报名条件的在役和退役的优秀运动员以及具备二级（含）以

上运动技术等级资格的后备人才，须在规定时间内持相关材

料到户口所在县（区）招考办参加高考报名，然后持相关材



料到招生院校报考运动训练或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文化考试

由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统一命题并组织考试，试卷由招生院

校组织评阅；体育专项考试由招生院校负责组织，执行国家

体育总局制定的统一考试办法和评分标准；符合免试条件进

入高等学校学习的运动员（含退役运动员），可依照国家体

育总局有关文件规定，在履行相关手续后可进入普通高等学

校运动训练或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习。具体事宜请与招生院

校联系。 三、体育考试内容及日程安排 体育考试总分为100

分。考试内容为身体素质成绩（占总分45%），基本技术成

绩（占总分20%）和专项技术成绩（占总分35%）三部分。身

体素质考试项目为：100米、原地推铅球、800米；基本技术

考试项目为：跳远、篮球往返运球投篮（考生在两项中任选

一项参加考试）。篮球专项考生只能参加跳远考试，田经

（200米、400米、跨栏、跳远、跳高、三级跳远）专项的考

生只能参加篮球往返运球投篮考试；专项技术考试项目为

：200米、400米、1500米、男子110米（栏高1米）和女子100

米（栏高0.84米）跨栏、铅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三

级跳远、体操、篮球、排球、足球、武术、乒乓球、艺术体

操、健美操、游泳。考生须在专项中任选一项参加考试。每

名考生考试时间为一天半，第一天上午考试项目为：100米、

原地推铅球、跳远，下午进行专项考试，第二天上午考试项

目为：篮球往返运球投篮、800米。各市考试日程安排详见附

表。 四、录取原则及办法 录取原则：对考生进行德、智、体

全面考核，按考生文化、体育综合成绩择优录取。 在全国普

通高等学校其它专业录取之前，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专业单

独提前录取，凡达到我省文化、体育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其



档案材料由辽宁省招考办按其第一志愿及院校调比例一次性

提供给院校审查、录取，遗留问题由招生学校负责处理。已

被体育院校录取的考生，其它院校不再录取。 录取办法：考

生文化、体育成绩在控制分数线以上，按考生报考志愿择优

录取。沈阳体育学院体育教育、社会体育专业按文化课成绩

除以7.5加体育成绩作为综合成绩择优录取，录取女生数量如

达不到一个教学班时，可适当降分录取。辽宁师范大学按文

化课成绩加体育成绩（原体育成绩乘4）作为综合成绩择优录

取。其它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按文化课成绩除以5加体育成

绩作为综合成绩择优录取。省外体育院校（专业）按文化课

成绩除以7.5加体育成绩作为综合成绩择优录取；部分第一、

二批本科院校如在招生章程中已向社会公布录取原则的，按

学校录取原则录取。遗留问题由学校处理。 应届高级中等教

育阶段参加重大国际比赛或全国性体育比赛取得前六名者（

列入国家体育、教育行政部门竞赛计划的，有等级制度标准

的项目）、应届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国家二级运动员（含）

以上称号者。经省有关部门测试认定后，文化课总分按国家

及省相关加分政策增加相应分数，由学校审查录取。 五、体

检要求 执行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03年颁布

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对体检不合格

者，招生院校不予录取。 六、体育考试中的注意事项。 1．

在考试中犯规（如100米三次抢跑）原则上取消其该项考试资

格。 2．在考试中，考生不听从招考人员指挥或妨碍招考人

员工作，辱骂招考人员，招考负责人有权暂停该考生考试并

进行处理。情节严重者，可取消其考试资格。 3．考生因特

殊情况迟到，应向联合招生组负责人说明情况，经批准方可



随本组考试，所误项目在考试结束时补考。 4．考生因病或

特殊情况不能按规定时间参加体育专业考试，应在考试前将

县以上医院的诊断书或证明交市招考办，经市招考办批准可

参加统一补考。如因考试中出现外伤不能继续考试，要经本

人申请，招考人员证明，联合招生组负责人批准后参加统一

补考（已考过的项目有效，不予重测）。考生参加补考时，

须出示市招考办证明和体育专业准考证及居民身份证。在规

定时间内参加补考。 5．发现冒名顶替，取消继续考试资格

并按高考舞弊处理。 6．考生报考体育专项只能报一项。 7．

各项考试中出现的技术问题，由考试组长裁决。 8．考试成

绩公开，直接与考生见面。 相关新闻：2010年辽宁省体育专

业考试日程安排 最新2010高考信息请访问：辽宁高考网（收

藏本站） 高考论坛 高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